
　

　

巫山交运发〔2025〕82号
巫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冬春火灾防控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巫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2月3日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冬春火灾防控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冬春季节火灾防控工作，根据市交通运输委《关于印发〈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渝交便函〔2025〕153号）要求，县交通运输委决定即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集中开展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制定方案如下。

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除险固安”为工作导向，坚定“防大火、遏亡人、控总量”总体目标，真正做到把别人的事故当成自己的教训，聚焦易引发火灾和易造成亡人的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活动，把消防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行业各领域、各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全力管控安全风险，扎实做好岁末年初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确保我县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重点任务
全力推动实现年度工作目标。

聚焦“火灾起数下降10%、亡人数下降5%”的年度目标，立即组织一次交通运输行业冬春消防安全形势分析研判，对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进行研究部署。要组织企业广泛张贴发布《冬春季节火灾防控通告》（见附件），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群防群治。

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消防整治。

要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对本领域消防安全形势进行一次梳理分析，剖析查找存在的短板不足、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统筹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火灾防控工作措施，针对自身火灾风险特点，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实施精准化治理，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切实消除一批火灾风险隐患。一是加强对危化品运输运输车辆资质、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工作，加强易燃易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加大危化品堆场、动火作业等领域和环节监管执法，发现非法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船、人员要依法移交公安机关，严防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二是紧盯客运车站码头、运输车船、公交站点、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对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进行检查，严禁车船带病运行、工棚违规烤火、违规使用电器取暖、不适任人员上岗和违规开展动火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消防和安保设施设备齐全有效。三是加强对乘客随身行李和托运物品安全查验，严禁“三危品”上车上船。

全力深化靶向消防宣传提示。
要围绕“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主题，精心组织2025年消防宣传月活动，深入交通运输行业企业，开展分众化的消防知识宣传和实操技能培训，持续开展“安全用火用电·平安温暖过冬”消防宣传活动，形成浓厚宣传氛围，提升公众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应急处置能力。集中曝光一批动火作业典型违法行为和事故案例，公布屡查不改、屡禁不绝、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强化震慑效应。

时间步骤
（一）部署发动（2025年11月30日前）。要结合实际，制发工作方案、明确职责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广泛动员部署。

（二）组织实施（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3月25日）。按照工作方案和目标任务，强化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定期分析研判、通报调度、检查督导，从严从细从实抓好落实。
（三）总结提升（202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总结固化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经验做法，进一步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作机制，推动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层层抓好冬春火灾防控“百日攻坚”行动组织实施，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二）强化综合施策。要落实属地、属事责任，健全完善会商研判、约谈提醒等机制。要强化隐患查改和监督执法，该处罚的处罚、该曝光的曝光、该督办的督办。

（三）严格跟踪问效。县公路中心、县道路运输中心、县港航海事中心、县交通建设中心、县交通执法支队要结合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工作，加强冬春季节火灾防控的监督检查，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及时通报批评；对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到位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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